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劲旅

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旅环境”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劲旅环境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104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2 年

7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7,848,337.00 股，每股发行价为 34.51

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61,046,109.87 元，扣除发行费用 140,783,409.87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820,262,700.00 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7 月到账。上述资金到账情况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了容诚验字[2022]230Z0187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募集资金 2023 年 12 月 31 日余额合计为 69,324.66 万元，2024 年 1-9 月份

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0,873.19 万元，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为

1,115.30 万元，募集资金 2024 年 9 月 30 日余额合计为 59,566.78 万元，公司利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为 40,200.00 万元，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2,000.00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 2024 年 9 月 30 日余

额合计为 7,366.78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与单项加总的尾差是由于

四舍五入所致）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2024年 1-9

月份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1. 城乡环卫项目配

套资金项目 
57,026.27 7,310.87  14,784.55  25.93 2025 年 7 月 

2. 装备制造能力提

升项目 
17,000.00 2,774.16  8,488.03  49.93 2025 年 7 月 

2-1. 环卫车辆和垃

圾压缩设备生产线智

能化升级改造项目 

10,000.00 2,084.26  4,122.94  41.23 2025 年 7 月 

2-2. 技术中心建设

项目 
7,000.00 689.91  4,365.09  62.36 2025 年 7 月 

3. 智慧环卫信息化

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8,000.00 788.15  1,858.45  23.23 2025 年 7 月 

承诺投资项目合计 82,026.27 10,873.19  25,131.04  30.64 —— 

注：1、以上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与单项加总的尾差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2、“期末”指“2024年 9月 30日” 

（二）本次拟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拟变更募投项目为“城乡环卫项目配套资金项目”，计划将“城乡环

卫项目配套资金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5,007.32 万元，用于新增募投项目“购买

特许经营权项目”。新增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5,007.32 万元，占募集资金

净额的 6.10%。 

（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决策程序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

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变更募投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原城乡环卫项目配套资金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57,026.27 万元，用于

配套城乡环卫项目资金，以满足公司后续发展中城乡环卫项目的资金需求和提升

自身抗风险能力。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并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延期的议案》，同意城乡环卫项目配套资金项目增加

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等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截止 2024 年 9 月 30 日，城乡环卫项目配套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14,784.55 万元，占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25.93%。 

（二）变更原因 

城乡环卫项目配套资金项目实施主体为劲旅环境和安徽君联环境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安徽劲旅环境治理服务有限公司，实施方式为上述实施主体购置环

卫物资销售或者租赁给项目子公司用于城乡环卫项目。 

本次新募投项目为拟购买城乡环卫一体化特许经营权，项目实施主体为劲

旅环境及全资子公司玉溪市江川区劲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

司”），该项目实施有利于推进原城乡环卫项目配套资金项目投资进度，提高

募集资金整体使用效率，有利于提高公司市场占有率。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 

劲旅环境与云南水泽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共同组建联合体投标，并于

2024 年 11 月 1 日中标“江川区西片区污水处理厂及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特许经

营者招标”（以下简称“江川项目”）。江川项目包括污水处理厂和城乡环卫一

体化两部分，项目总投资（经营权转让价款）为 8,013.70 万元，劲旅环境按照相

关协议规定全额出资组建项目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负责运营城乡环卫

一体化部分，包含生活垃圾收集转运、餐厨垃圾收集转运、城区道路清扫保洁、

城区公厕管护和城区绿化管护五个子项内容，该部分投资额（经营权转让价款）

为 5,007.32 万元。 

2、项目实施方案 

（1）实施主体：劲旅环境、玉溪市江川区劲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实施地点：玉溪市江川区全区 

（3）总投资：5,007.32 万元 

（4）实施模式：江川项目采用特许经营模式实施，具体以 TOT（转让-运营



-移交）方式运作，特许经营期限：30 年。公司中标后招标人签订《初步协议》，

公司按照《初步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规定全额出资组建项目公司，

招标人与项目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在特许经营期内按照《初步协议》《特

许经营协议》约定按时足额支付经营权转让价款，负责本项目的运营维护和管理。

特许经营期届满后，项目公司按照《特许经营协议》约定将项目相关资产及相关

权利无偿、完好地移交给江川区人民政府或其指定机构。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1、符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导向 

202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文

件要求必须把美丽中国建设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保持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强调了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的重

要性，包括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强化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等。通

过本项目的实施，锚定江川区目前亟需改善的生活污水处理、城乡环卫一体化事

业，有助于全面改善城乡环境卫生，解决城市及农村“脏、乱、差”现象，打造

整洁、舒适、美丽、文明的宜居环境，从而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要素保障条件完善 

江川项目属于存量项目，项目公司不存在初始建设任务，其项目用地相关手

续已经办理完善，运营过程中必要的更新改造，由项目公司负责完成。 

3、公司具有环卫项目运营管理能力和经验，能够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公司系集投资运营管理与装备制造为一体的环卫综合服务运营商，在环卫投

资运营管理服务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培养了一支经验丰富的管理和研

发团队，为公司的市场拓展和项目运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三）项目实施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指国家政策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影

响项目需求（如垃圾量变化等）；二是国家由于某种政治或经济政策上的原因，

对项目运营、管理等方面政策法规的变化；三是政府部门对项目设施征收、征用

等以及超出本级地方政府权限的法律变更等原因。政策变化最终影响项目经营成



本和收入，从而影响项目的盈利能力。 

应对措施：项目公司在项目运营期间，积极提高自身运营管理能力，主动探

索项目运营更高服务标准，以响应可能提高的政策运营标准。 

2、运营风险 

项目运营过程中，因设施设备配置不合理、更新不及时、未按标准开展运营

作业等，可能会影响本项目的具体运营效果，而导致对项目的运营治理和项目的

收益产生影响。 

应对措施：项目公司在项目运营期间，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操作标准，

加强对相关业务人员的培训，提高技术水平。 

3、效益风险 

本项目为存量项目，项目运营期限较长，运营期间经济风险涉及资产随时间

的自然折旧和磨损，导致其市场价值和使用效能下降；需要定期的维护和维修，

而随着资产老化，相关费用可能会增加；可能面临技术过时和市场需求变化的挑

战，导致收益减少；此外，还有人员工资、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原因导致项目运营

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需要通过精细化的资产管理和风险控制措施来妥善应对。 

应对措施：项目公司积极通过建立稳定的原材料供应链、储备人才、加强数

字化管理能力等风险控制措施来妥善应对，减少项目运营期间因短期经济波动影

响项目运营质量。 

4、应收账款风险 

该项目运营周期长，若公司不能有效管控应收账款规模，并增强公司的经营

性现金回收，公司将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影响项目的正常运营。 

应对措施：项目公司加强对项目可能面临的资金风险研判，积极研究可能面

对的资金风险应对措施。 

（四）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经测算，本次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紧紧围绕公司现

有的主营业务，该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进

而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和盈利水平。 

四、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城乡环卫项目配套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购买城乡环卫一体



化特许经营权项目，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是公司根据目前实际经营情况和发

展规划，结合市场拓展情况、公司未来的市场布局规划而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对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本次变更更

好地满足公司战略发展的资金需求，促进公司业务长远发展，为股东创造更大价

值。 

五、监事会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是公司根据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实

际情况进行的调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

效实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的战

略发展方向。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元证券认为：本次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募投项目变更系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所

做出的决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荐机

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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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实施模式：江川项目采用特许经营模式实施，具体以TOT（转让-运营-移交）方式运作，特许经营期限：30年。公司中标后招标人签订《初步协议》，公司按照《初步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规定全额出资组建项目公司，招标人与项目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在特许经营期内按照《初步协议》《特许经营协议》约定按时足额支付经营权转让价款，负责本项目的运营维护和管理。特许经营期届满后，项目公司按照《特许经营协议》约定将项目相关资产及相关权利无偿、完好地移交给江川区人民政府或其指定机构。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1、符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导向
	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文件要求必须把美丽中国建设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强调了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的重要性，包括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强化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等。通过本项目的实施，锚定江川区目前亟需改善的生活污水处理、城乡环卫一体化事业，有助于全面改善城乡环境卫生，解决城市及农村“脏、乱、差”现象，打造整洁、舒适、...
	2、要素保障条件完善
	江川项目属于存量项目，项目公司不存在初始建设任务，其项目用地相关手续已经办理完善，运营过程中必要的更新改造，由项目公司负责完成。
	3、公司具有环卫项目运营管理能力和经验，能够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公司系集投资运营管理与装备制造为一体的环卫综合服务运营商，在环卫投资运营管理服务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培养了一支经验丰富的管理和研发团队，为公司的市场拓展和项目运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三）项目实施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指国家政策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影响项目需求（如垃圾量变化等）；二是国家由于某种政治或经济政策上的原因，对项目运营、管理等方面政策法规的变化；三是政府部门对项目设施征收、征用等以及超出本级地方政府权限的法律变更等原因。政策变化最终影响项目经营成本和收入，从而影响项目的盈利能力。
	应对措施：项目公司在项目运营期间，积极提高自身运营管理能力，主动探索项目运营更高服务标准，以响应可能提高的政策运营标准。
	2、运营风险
	项目运营过程中，因设施设备配置不合理、更新不及时、未按标准开展运营作业等，可能会影响本项目的具体运营效果，而导致对项目的运营治理和项目的收益产生影响。
	应对措施：项目公司在项目运营期间，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操作标准，加强对相关业务人员的培训，提高技术水平。
	3、效益风险
	本项目为存量项目，项目运营期限较长，运营期间经济风险涉及资产随时间的自然折旧和磨损，导致其市场价值和使用效能下降；需要定期的维护和维修，而随着资产老化，相关费用可能会增加；可能面临技术过时和市场需求变化的挑战，导致收益减少；此外，还有人员工资、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原因导致项目运营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需要通过精细化的资产管理和风险控制措施来妥善应对。
	应对措施：项目公司积极通过建立稳定的原材料供应链、储备人才、加强数字化管理能力等风险控制措施来妥善应对，减少项目运营期间因短期经济波动影响项目运营质量。
	4、应收账款风险
	该项目运营周期长，若公司不能有效管控应收账款规模，并增强公司的经营性现金回收，公司将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影响项目的正常运营。
	应对措施：项目公司加强对项目可能面临的资金风险研判，积极研究可能面对的资金风险应对措施。
	（四）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经测算，本次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紧紧围绕公司现有的主营业务，该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进而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和盈利水平。
	四、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城乡环卫项目配套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购买城乡环卫一体化特许经营权项目，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是公司根据目前实际经营情况和发展规划，结合市场拓展情况、公司未来的市场布局规划而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对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本次变更更好地满足公司战略发展的资金需求，促进公司业务长远发展，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五、监事会的意见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